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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先进的信息科技能力，为业务发展提供全面支持

本行具备先进的信息科技能力。 本行创新地基于开放式平台、分布式架构和

小型机集群，建设了个人业务核心系统，该系统兼具高稳定性与高扩展性，支持

大规模交易处理，成本节约效应显著。 本行进一步推进开放式架构向面向服务体

系架构的升级转型，基于

ＯｐｅｎＳｔａｃｋ

搭建私有云平台，完成了渠道类系统的私有云

平台部署，形成了包括负载均衡、分库分表、数据同步等关键技术的新架构模式，

支持系统高效、弹性扩展部署和敏捷开发、灰度发布。 以此为基础，本行开始探索

核心系统云平台迁移。 目前，本行已形成了“

１＋３＋Ｎ

”自主研发体系、“两地三中

心”一体化运行维护体系和灾备架构，信息系统运行稳定。 专业的信息科技团队

及其能力多次获得监管机构和行业认可。

本行着力打造领先的企业级信息化平台。 以“十三五”

ＩＴ

规划为蓝图，构建业

务能力和科技架构深度融合的十六大平台和两大总线。 一是建成客户信息、渠道

管理、互联网金融、资金业务、中间业务、产品管理、内部评级、会计处理、统一柜

面、组合交易、流程整合、内容管理等平台，以及企业服务总线和企业数据总线；

二是着力发挥企业级架构的业务价值，推动科技赋能。 本行依托互联网金融平台

和大数据平台，与金融科技领先企业合作，提升精准营销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

注重重塑客户关系管理平台，提升客户体验，加强精准营销、风险管理能力。 同

时，正在着力打造服务开放平台，以开放、融合理念构筑金融科技生态。

本行具有强大的大数据构建和服务能力。 已建成基于“

ＭＰＰ

关系型数据库

＋

Ｈａｄｏｏｐ

架构的分布式数据库”的混合架构大数据平台，建设面向客户服务、风险

管理、财务管理等主题的数据集市，并建设数据实验室，打造自助式数据分析场

景。 利用大数据应用体系，支持客户服务改善、风险防控优化、经营管理精细化等

能力水平提升；依托大数据门户，研发“网点画像”“信贷担保网络”等

３０

余项数据

产品，有效支撑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建设管理驾驶舱系统，构建经营分析、风险

防控、运营管理等可视化分析应用，直观展示全行整体发展情况。 不断拓展大数

据应用，创新大数据分析技术，推动向数字化智慧银行转型。

本行积极推动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深化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的研究与应用。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渠道管理平台、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自助银

行、移动展业、

ＰＯＳ

业务、国际支付等

４２

个系统已实现私有云平台部署。 云平台日

交易量超过

１．７５

亿笔，全行超过

６４％

的交易通过云平台完成，高效支持系统弹性

扩展，提高应用部署效率，达到同业领先水平。 不断丰富拓展区块链技术应用场

景，托管业务、福费廷等应用相继上线运行。 基于机器学习技术的信用风险内部

评级模型、反欺诈应用取得良好效果，基于深度学习技术的智能客服、远程授权

机器人上线，实现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新突破。

７．

强大的股东支持，与战略投资者开展全方位的合作

本行控股股东邮政集团在

２０１９

年公布的世界

５００

强中位居第

１０１

位，业务范围

覆盖邮政、金融、速递物流三大板块，并拥有保险、证券等金融牌照，是同时拥有

实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大型综合性国有独资企业。 本行与邮政集团建立了稳

定、透明、公平、互惠的业务委托代理关系，可借助其遍及城乡的广阔网络更好地

服务客户。邮政集团的线上及线下资源与本行业务实现了良好协同。邮政集团的

６０

余万家农村邮乐购店为本行开展金融业务提供了实体窗口和渠道资源； 而邮

乐网和邮掌柜则为本行构建农村电商生态圈提供了线上平台支持， 并有助于积

累客户资源与数据。 邮政集团还为本行提供了与其他金融子公司进行交叉销售、

资源共享和合作共赢的平台。 此外，中国邮政作为政府公信力品牌，为本行开展

业务提供了强大的信誉支持。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本行以“引资金、引机制、引资源、引技术、引智力”为目标，成功

引入瑞银、中国人寿、中国电信、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蚂蚁金服、摩根大通、

ＦＭＰＬ

、国际金融公司、星展银行及深圳腾讯共十家战略投资者，并于

２０１８

年与摩

根大通、

ＦＭＰＬ

、星展银行、深圳腾讯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报告期内，本行持续

与战略投资者在零售金融、财富管理、金融市场等多个领域积极推进战略合作，

建立协同机制，借助其在公司治理、业务创新、科技应用、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先进

经验和专业优势，提升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率。 公司治理方面，本行借助国际金融

公司的诊断分析，优化公司治理机制；渠道优化方面，本行在摩根大通协助下，进

一步推进网点转型；财富管理体系建设方面，本行与瑞银、星展银行和摩根大通

开展培训交流；风险管理方面，本行在摩根大通的协助下，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本

行尤其注重与蚂蚁金服和腾讯开展全方位合作。 本行与蚂蚁金服和腾讯在合作

提供线上消费金融服务并搭建线下新零售体验中心的同时，在电子支付、开放性

缴费平台、消费金融、小微金融、公司存贷款、科技创新等领域全方位推进深入合

作，打造战略协同生态圈。

８．

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和凝聚力强的年轻员工队伍

本行的管理团队具备卓越的战略视野与丰富的行业经验， 拥有银行业、财

政、金融领域和金融监管机构工作背景，既精通银行业又熟悉实体经济，具有专

业多元、经历多元、知识结构多元且管理经验多元的优势。 董事长张金良先生拥

有约

２２

年的金融业从业和管理经验，曾任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执行董事，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行长，中国银行副行长、北京市分行行长、总行

财务管理部总经理等职务。 监事长陈跃军先生拥有约

３４

年的金融业从业和监管

经验，曾任四川省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主任、中国银监会银行监管四部副主任、

中国银监会四川监管局副局长等职务。 代为履行行长职务的执行董事、副行长张

学文先生拥有约

３３

年的财政金融业从业经验， 曾任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等

职务。 本行管理团队为本行战略实施的连贯性及业务发展的持续性提供了有效

的保障。

本行注重人才队伍建设，强调“人才强行”。 本行投入大量资源招聘及培训员

工，着力加强员工思想道德教育，塑造了一支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年轻且具有

发展潜力的员工队伍。 本行年轻的、高学历的员工队伍充分体现本行作为最年轻

的大型商业银行的特点，有助于本行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加快创新步伐、持续释

放改革红利。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员工平均年龄

３７

岁，

４０

岁及以下员工占比

为

６７．３２％

；本行员工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

７１．７５％

，其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比为

５．７０％

。 本行目前处于成长期，业务发展潜力大，为员工提供了良好的职业发展平

台。 本行持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招聘，吸引了具备丰富金融业经营管理经验

的人才。 与此同时，本行不断完善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激励体系，优化选人用人机

制，“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薪酬能高能低”，充分激发组织活力。

本行持续加强基层党建工作，针对覆盖范围广、服务客户多、管理半径长等

经营特点和业务快速发展的形势，与全行机构建设同步建立健全各级党组织，确

保党的工作在全行实现有效覆盖。 本行探索出一条以“夯实基础、多级示范、四级

联动、注重实效”为特色的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有效路径，面向全体党员开展党员

“政治生日”、党员承诺践诺、“微党课”征集评比等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激发了

党员主动作为的内在动力。 基层党组织在团结群众、教育党员、攻坚克难等方面

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政治素养有效提升，业务水平不断精进，为企

业健康发展注入了动力。

六、本行资产权属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及投资性房地产情况

本行固定资产是指为提供劳务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寿命超过

１

年且单

位价值较高的有形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

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累计折旧及净值情况如下表列示：

单位：百万元

固定资产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账面原值

７３

，

２５８ ７２

，

２８６ ６７

，

８１４ ６０

，

０５６

累计折旧 （

２８

，

５１４

） （

２６

，

８８７

） （

２４

，

０１０

） （

２０

，

７７４

）

净值

４４

，

７４４ ４５

，

３９９ ４３

，

８０４ ３９

，

２８２

本行投资性房地产是指为赚取租金而持有的房地产。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

行投资性房地产账面原值、累计折旧及净值情况如下表列示：

单位：百万元

投资性房

地产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账面原值

１

，

１８０ １

，

１９９ １

，

２００ １

，

３１７

累计折旧 （

６０５

） （

５８０

） （

５１８

） （

５０１

）

净值

５７５ ６１９ ６８２ ８１６

１．

房屋及建筑物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

行固定资产中的房屋及建筑物的账面原值、累计折旧及净值情况如下表列示：

单位：百万元

房屋及建筑

物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账面原值

４５

，

３７９ ４４

，

４０６ ３７

，

８８１ ３５

，

９３４

累计折旧 （

１５

，

１７７

） （

１４

，

０４３

） （

１１

，

２８７

） （

９

，

４１４

）

净值

３０

，

２０２ ３０

，

３６３ ２６

，

５９４ ２６

，

５２０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及本行控股子公司在境内拥有

６

，

２９９

处房屋，建筑

面积合计约

４

，

９１１

，

１１２．５９

平方米。 该等房屋的具体情况如下：

（

１

）已取得房产证及土地证的房屋

就

５

，

７２８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４

，

１０９

，

６４９．０５

平方米的房屋，本行已取得房产证

及该等房屋占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证。 该等房屋占本行自有房产总建筑面积约

８３．６８％

。 其中：

１

）本行取得

４

，

７０７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２

，

７３６

，

８７３．００

平方米的房屋占用范围

内土地的土地证，该等国有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或转让，其中

１５

处、建筑面积

合计约

１９

，

１０４．２０

平方米的房屋占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使用权期限已届满；

２

）本行取得

２８２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４６０

，

６７０．８１

平方米的房屋占用范围内土

地的土地证，该等土地证登记的使用权类型为“授权经营”“授权经营作价出资”

或“国家授权经营”；取得

７３１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９０７

，

６６９．１７

平方米的房屋占用范

围内土地的土地证，该等土地证登记的使用权类型为作价出资（或入股），其中

１

处、 建筑面积约

１

，

３８６．８４

平方米的房屋占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使用权期限已届

满；取得

３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３

，

３９５．２８

平方米的房屋占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证，

该等土地证登记的使用权类型为划拨。 前述房屋均来自于邮政集团。 此外，本行

取得

４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８７０．９９

平方米的房屋占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证，该等土

地证登记的使用权类型为划拨；取得

１

处，建筑面积约

１６９．８０

平方米的房屋占用范

围内土地的土地证，该等土地证登记的使用类型为国有土地租赁。

（

２

）尚未办理取得房产证和

／

或土地证的自有房屋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本行未取得房产证或土地证的自有房屋共计

５７１

处，建

筑面积合计约

８０１

，

４６３．５５

平方米，占本行自有房屋总建筑面积约

１６．３２％

；上述自

有房屋的数量、面积、占比、未取得房产证或土地证的原因和用途情况具体如下：

１

）已取得房产证但尚未取得土地证的自有房屋

就

２０６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１７３

，

９５３．０３

平方米的房屋，本行已取得房产证但尚

未取得其占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证， 该等房屋占本行自有房产总建筑面积约

３．５４％

。 该等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未取得土地证的原因如下：

①

就

２２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４

，

３５５．９３

平方米的房屋，本行正在办理该等房屋

占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证，该等房屋占本行自有房产总建筑面积约

０．０９％

；

②

就

７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１３

，

９９７．２４

平方米的房屋，因尚未支付完毕购房款、

开发商尚未完成整体出售、房地产主管部门暂停受理办证等原因，本行暂未办理

该等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证，该等房屋占本行自有房产总建筑面积约

０．２９％

；

③

就

４７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３９

，

８７２．５５

平方米的房屋，因该等房屋所在地的房

地产管理部门不予单独核发土地证， 本行暂难以办理该等房屋占用范围内土地

的土地证，该等房屋占本行自有房产总建筑面积约

０．８１％

；

④

就

４５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３６

，

０１４．１７

平方米的房屋，因开发商或卖方办证手

续不齐全等原因，本行暂难以办理该等房屋占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证，该等房屋

占本行自有房产总建筑面积约

０．７３％

；

⑤

就

８５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７９

，

７１３．１４

平方米的房屋，因本行办证手续不齐全

或其他历史遗留问题等，本行暂难以办理该等房屋占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证，该

等房屋占本行自有房产总建筑面积约

１．６２％

。

２

）已取得土地证但尚未取得房产证的自有房屋

就

２９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３０７

，

０７１．９２

平方米的房屋，本行已取得该等房屋占

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证，但尚未取得房产证，该等房屋占本行自有房产总建筑面

积约

６．２５％

。 该等房屋未取得房产证的原因如下：

①

就

１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１２

，

９８２．５６

平方米的房屋，本行正在办理该等房屋

的房产证，该等房屋占本行自有房产总建筑面积约

０．２６％

；

②

就

３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１１０

，

６１９．９７

平方米的房屋，系本行自建且已办理了

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尚待本行办理该等房屋的房产证，该等房屋占本行自有房产

总建筑面积约

２．２５％

；

③

就

３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４

，

８９３．６０

平方米的房屋，因开发商或卖方办证手续

不齐全等原因，本行暂难以办理该等房屋的房产证，该等房屋占本行自有房产总

建筑面积约

０．１０％

；

④

就

２２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１７８

，

５７５．７９

平方米的房屋，因房屋建设手续不齐

全、控规不符等历史遗留问题，本行暂难以办理该等房屋的房产证，该等房屋占

本行自有房产总建筑面积约

３．６４％

。

３

）尚未取得房产证和土地证的自有房屋

就

３３６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３２０

，

４３８．６０

平方米的房屋，本行尚未取得房产证和

该等房屋占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证， 该等房屋占本行自有房产总建筑面积约

６．５２％

。 该等房屋未取得房产证及该等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未取得土地证的原

因如下：

①

就

１４９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４１

，

８２１．４３

平方米的房屋，本行正在办理该等房

屋的房产证及该等房屋占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证， 该等房屋占本行自有房产总

建筑面积约

０．８５％

；

②

就

１０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９８

，

０２１．４５

平方米的房屋，因尚未支付完毕购房款

等原因，本行暂未办理该等房屋的房产证及该等房屋占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证，

该等房屋占本行自有房产总建筑面积约

２．００％

；

③

就

１４０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１０９

，

２１０．３９

平方米的房屋，因开发商或卖方办证

手续不齐全等原因， 本行暂难以办理该等房屋的房产证及该等房屋占用范围内

土地的土地证，该等房屋占本行自有房产总建筑面积约

２．２２％

；

④

就

３７

处、 建筑面积合计约

７１

，

３８５．３３

平方米的房屋， 因本行办证手续不齐

全、控规不符等历史遗留问题，本行暂难以办理该等房屋的房产证及该等房屋占

用范围内土地的土地证，该等房屋占本行自有房产总建筑面积约

１．４５％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尚待办理权属证书的

５７１

处房屋中

４１８

处、建筑面积

合计约

７７７

，

５７６．３７

平方米的房屋为用于办公、营业的经营性房屋，占自有房产总

建筑面积约

１５．８３％

；

１２９

处、 建筑面积合计约

１１

，

９１０．２０

平方米的房屋用作员工宿

舍，占自有房产总建筑面积约

０．２４％

；

５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８４９．０３

平方米的房屋用

作员工食堂，占自有房产总建筑面积约

０．０２％

；

１９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１１

，

１２７．９５

平

方米的房屋处于闲置状态，占自有房产总建筑面积约

０．２３％

。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未办理权属证书的

５７１

处房屋中，

１７２

处、建筑面积

合计约

５９

，

１５９．９２

平方米的房屋正在办理相应的权属证书；

３

处、 建筑面积合计约

１１０

，

６１９．９７

平方米的房屋，系本行自建且已办理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本行具备

办理相应的权属证书的条件；

１７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１１２

，

０１８．６９

平方米的房屋，在

本行支付完毕相应的购房款或开发商完成整体销售或房地产主管部门恢复受理

办证的前提下，本行具备申请办理相应的权属证书的条件；其他

３７９

处、建筑面积

合计约

５１９

，

６６４．９７

平方米的房屋，因开发商或卖方办证手续不齐全、本行办证手

续不齐全或控规不符等历史遗留问题，本行暂难以取得相应的权属证书。

就前述暂无法取得权属证书的

３７９

处自有房屋，共涉及营业网点

８６

个，该等

营业网点的总收入、存款余额规模、贷款余额规模占本行最近一期合并口径的总

收入、存款余额规模、贷款余额规模的比例分别约为

０．７２％

、

０．６０％

、

１．１９％

，占比较

小，不会对本行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未有任何第三人就上述尚未取得权属证书

的房屋向本行主张任何权利或者提出任何异议， 本行也未就该等房屋的建设和

使用受到有关政府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若未取得相关权属证书导致本行

无法继续使用该等房屋而必须搬迁时， 本行可以及时在相关区域内找到替代性

的合法经营场所继续办公营业， 该等搬迁不会对本行的财务和经营状况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２．

在建工程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

行在建工程情况如下表列示：

单位：百万元

在建工程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年初余额

１２

，

０８０ １３

，

１９３ ８

，

０８８ ７

，

５２０

本年增加

１

，

１０２ ４

，

７８１ ７

，

４８３ ５

，

７４３

本年转入固定

资产

（

９５８

） （

５

，

２８３

） （

１

，

９７４

） （

４

，

４８０

）

其他转出 （

２１０

） （

６１１

） （

４０４

） （

６９５

）

年末余额

１２

，

０１４ １２

，

０８０ １３

，

１９３ ８

，

０８８

３．

其他固定资产

本行其他固定资产包括电子设备、运输工具、办公设备及其他。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行上述固定资产

账面原值、累计折旧及净值情况如下表列示：

单位：百万元

其他固定资产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电子

设备

账面原值

１０

，

２６５ １０

，

２４４ １０

，

１０２ ９

，

７４８

累计折旧 （

８

，

９１８

） （

８

，

５７３

） （

７

，

９６６

） （

７

，

１３９

）

净值

１

，

３４７ １

，

６７１ ２

，

１３６ ２

，

６０９

运输

工具

账面原值

１

，

１９７ １

，

１８４ １

，

２４３ １

，

２５９

累计折旧 （

１

，

１１２

） （

１

，

１１２

） （

１

，

１７８

） （

１

，

１８０

）

净值

８５ ７２ ６５ ７９

办公设备

及其他

账面原值

４

，

４０３ ４

，

３７２ ５

，

３９５ ５

，

０２７

累计折旧 （

３

，

３０７

） （

３

，

１５９

） （

３

，

５７９

） （

３

，

０４１

）

净值

１

，

０９６ １

，

２１３ １

，

８１６ １

，

９８６

（二）租赁房屋情况

１．

租赁房屋的权属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及本行控股子公司在境内承租使用了

１５

，

２１２

处、建

筑面积合计约

５

，

７２１

，

９０３．５２

平方米的房屋。 该等房屋的具体情况如下：

（

１

）就

９

，

５３６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３

，

８１６

，

２２５．５０

平方米的房屋，出租方拥有该

等房屋的房产证或该等房屋的所有权人授权出租方出租该等房屋的书面文件。

该等房屋占本行承租房屋总建筑面积约

６６．７０％

。

（

２

）就

４

，

７２４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１

，

５４０

，

０９８．１３

平方米的房屋，出租方未能提供该

等房屋的房产证或该等房屋的所有权人授权出租方出租该等房屋的书面文件，但

已书面出具以下或类似的承诺： 因出租方对租赁房屋的权属瑕疵导致承租方遭受

损失的，出租方愿意予以赔偿。 该等房屋占本行承租房屋总建筑面积约

２６．９１％

。

（

３

）就

９５２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３６５

，

５７９．９０

平方米的房屋，出租方未能提供该等

房屋的房产证或该等房屋的所有权人授权出租方出租该等房屋的书面文件， 亦未

书面出具上述第

２

项所述承诺。 该等房屋占本行承租房屋总建筑面积约

６．３９％

。

本行承租的上述房屋，存在未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的情形。 根据相关法律

的规定，未办理租赁登记备案手续不影响相关房屋租赁协议的效力。

２．

租赁房产中涉及集体土地、耕地、划拨用地的具体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及控股子公司租赁的、占用范围内的土地性质

明确的房屋中涉及集体土地、耕地、划拨用地的共计

２

，

６０７

处、建筑面积合计

约

１

，

０４０

，

２１７．３９

平方米， 该等房屋占本行及控股子公司租赁房屋总建筑面积约

１８．１７％

。 其中，（

１

）

７０１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２５１

，

６１４．１４

平方米的房屋占用范围内的

土地为集体土地， 该等房屋占本行及控股子公司租赁房屋总建筑面积约

４．３９％

；

（

２

）

６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１

，

９６３．２０

平方米的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为耕地，该等

房屋占本行及控股子公司租赁房屋总建筑面积约

０．０３％

；（

３

）

１

，

９００

处、建筑面积合

计约

７８６

，

６４０．０５

平方米的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为划拨用地，该等房屋占本行及

控股子公司租赁房屋总建筑面积约

１３．７５％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及控股子公

司不存在租赁集体土地、耕地和划拨用地自建房屋的情形。

前述租赁房屋中，共计

１

，

７７７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６６８

，

１８０．５５

平方米的租赁房

屋的出租方已书面出具以下或类似的承诺： 因出租方对租赁房屋的权属瑕疵导

致承租方遭受损失的，出租方愿意予以赔偿。 出具该等承诺的租赁房屋占本行及

控股子公司前述租赁房屋总建筑面积约

６４．２３％

。

本行及控股子公司后续若无法继续使用在上述集体土地、耕地、划拨用地上

建设的该等租赁房屋而必须搬迁时， 本行及控股子公司可以及时在相关区域内

找到替代性的合法经营场所继续办公营业， 该等搬迁不会对本行及控股子公司

的财务和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本行及控股子公司租赁房产中涉及集体土地、耕地、划拨用地的情况

不会对本行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３．

租赁邮政集团及关联方房屋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本行及控股子公司向邮政集团或本行的其他关联方

租赁

３

，

１９７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１

，

１２４

，

１７８．５５

平方米的房屋，该等房屋占本行及

控股子公司租赁房屋总建筑面积约

１９．６５％

，其中经营用房

３

，

１４１

处、建筑面积约

１

，

１１２

，

０６６．６７

平方米，占本行及控股子公司租赁房屋总建筑面积约

１９．４４％

；员工

食堂

２１

处，建筑面积约

５

，

７７４．８５

平方米，占本行及控股子公司租赁房屋总建筑面

积约

０．１０％

；员工宿舍

３５

处，建筑面积约

６

，

３３７．０３

平方米，占本行及控股子公司租

赁房屋总建筑面积约

０．１１％

。

本行的独立董事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５

日和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分别出具的独立意见，认

为： 本行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

交易系本行日常业务中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相关交易安排和协议条款公平、合

理，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并已履行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内部制度规

定的内部审批程序，符合本行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本行或其他股东利

益的情形。

根据邮政集团出具的《关于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出租的土地、

房产相关事项的确认函》， 就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及控股子公司从邮政集团

或其下属企业租赁使用的房屋，邮政集团承诺“将参照独立第三方物业评估师评

估的结果，按照公平合理的市场价格，签订租赁协议”。

本行及控股子公司租赁邮政集团及本行的其他关联方房屋的价格主要参考

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估价报告或同类房屋的市场租赁价格， 本行及控股子公司租

赁邮政集团及本行的其他关联方房屋价格与周边物业市场价格不存在重大差

异，租赁价格公允。

（三）主要无形资产情况

１．

土地使用权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除招股意向书“第六节 本行的业务

／

九、主要财产情况

／

（一）主要固定资产及投资性房地产情况

／１．

房屋及建筑物”及“第六节 本行的业

务

／

九、主要财产情况

／

（一）主要固定资产及投资性房地产情况

／２．

在建工程”所述

房屋、在建工程占用范围土地外，本行及本行控股子公司在境内拥有

１５

宗、面积

合计约

１０６

，

７５３．６３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该等土地之上无在建或已建成房产。 该

等土地使用权的具体情况如下：

（

１

）已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使用权

本行已取得

１４

宗、面积合计约

１００

，

８７７．６３

平方米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该等土

地使用权占本行自有土地使用权总面积约

９４．５％

。 其中：

１２

宗、面积合计约

７１

，

９６０．４３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２

宗、 面积合计约

２８

，

９１７．２０

平方米的土地使用

权类型为作价出资。 在前述土地使用权中，本行已就

１

宗、面积合计约为

５

，

４３４．００

平方米的土地上的建设工程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并开工建设。

（

２

）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土地使用权

本行已就

１

宗、 面积合计约

５

，

８７６．００

平方米的土地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合同，该等土地使用权占本行自有土地使用权总面积约

５．５０％

。

２．

商标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及控股子公司在境内拥有

５５２

项注册商标。

３．

专利权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及控股子公司在境内拥有

４

项专利权。

４．

著作权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本行及控股子公司在境内拥有

７９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和

１０

项作品著作权。

５．

许可使用的商标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本行持有

２

项经邮政集团授权许可使用的境内注册商

标。

（四）房屋和土地来自邮政集团的情况

１．

来自邮政集团未办理完毕产权证的自有房屋和土地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来自邮政集团的房屋中，（

１

）已取得房产证但尚未

取得土地证的房屋共

３１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２７

，

８９２．３６

平方米，占本行自有房产总

建筑面积约

０．５７％

；（

２

）已取得土地证但尚未取得房产证的房屋共

１７

处、建筑面积

合计约

１９

，

４２２．７１

平方米，占本行自有房产总建筑面积约

０．４０％

；（

３

）尚未取得房产

证和土地证的房屋共

１７

处、建筑面积合计约

６６

，

５２０．９５

平方米，占本行自有房产总

建筑面积约

１．３５％

。 该等房屋未办理房产证和

／

或土地证的原因为控规不符、办证

手续不齐全等历史遗留问题。

就上述来自邮政集团但尚未取得权属证书的房屋和土地， 本行后续将积极

与邮政集团进行沟通协调并向房地产主管部门申请办理相应的产权证。 此外，后

续如因上述房屋的权属瑕疵导致本行无法继续使用该等房屋而必须搬迁时，本

行可以及时在相关区域内找到替代性的合法经营场所继续办公营业， 该等搬迁

不会对本行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对本次发行上市不会构成实质障碍。

２．

来自邮政集团的房屋或者土地存在授权经营、划拨、出资入股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行自有房屋中来自邮政集团的、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

地使用权类型登记为作价出资（或入股）、授权经营和划拨的共

１

，

０４８

处、建筑面

积合计约

１

，

４３３

，

２０１．１６

平方米；自有光地中来自邮政集团的、土地使用权类型登

记为作价出资的共

２

宗、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约

２８

，

９１７．２０

平方米；在建工程中来

自邮政集团的、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类型登记为作价出资（或入股）的共

３

宗、土地使用权面积合计约

２

，

３８８．５８

平方米。

七、同业竞争

（一）本行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行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邮政集团。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邮政集团持有本行

５５

，

８４７

，

９３３

，

７８２

股内资股股份， 占本次

Ａ

股发行前总股本的

６８．９２％

。

（二）关于不存在同业竞争的说明

１．

本行的业务

本行的主要业务包括个人银行业务、公司银行业务及资金业务。 本行的业务

主要受人民银行和中国银保监会等机构监管。 本行是邮政集团控股的唯一一家

商业银行。

２．

邮政集团的业务

邮政集团主要从事国内和国际邮件寄递业务、 报刊和图书等出版物发行业

务、邮票发行业务、邮政汇兑业务、机要通信业务、邮政物流业务、电子商务业务、

邮政代理业务及依法开办的其他业务。

（

１

）汇兑业务

１

）本行与邮政集团汇兑业务收入规模较小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及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邮政企业网点从事汇兑业务

的收入分别为

３．７６

亿元、

２．５９

亿元、

１．６２

亿元及

０．６９

亿元，占邮政集团营业收入的比

例分别为

０．０９％

、

０．０６％

、

０．０３％

及

０．０２％

；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及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本行的汇兑业务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分别为

０．６８

亿元、

０．４６

亿元、

０．２４

亿元及

０．１０

亿元，占本行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０．０４％

、

０．０２％

、

０．０１％

及

０．０１％

。邮政企业网

点与本行从事的汇兑业务的收入及相应占比均较小，金额呈逐年下降趋势，均不

属于邮政集团及本行主要从事的业务。

２

）法律依据与监管部门不同

根据《邮政法》《邮政普遍服务监督管理办法》规定，邮政集团所从事的汇兑

业务属于邮政普遍服务，邮政普遍服务属于国家基本公共服务，邮政企业按照国

家规定承担提供邮政普遍服务的义务， 国务院邮政管理部门对邮政企业从事邮

政普遍服务进行监督管理。 从邮政企业网点的覆盖率上看，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邮政企业网点数量

５３

，

９１６

处，本行共有

３９

，

６８０

个营业网点，其中包括自营网点

７

，

９４５

个和代理网点

３１

，

７３５

个，邮政企业网点数量高于本行网点，广泛的网点覆盖是

邮政企业承担普遍服务义务的基础，本行无法替代邮政企业履行普遍服务义务。

如邮政企业停止办理邮政汇兑业务或将相关业务交予本行从事， 违反了 《邮政

法》规定的法律义务，纳入本行存在法律障碍。

根据《商业银行法》，商业银行可以办理国内外结算。 根据人民银行《支付结

算办法》，汇兑是结算方式的一种，是中国商业银行普遍提供的基础金融服务之

一。 本行从事上述汇兑业务受中国银保监会和人民银行监管，未经国务院银行业

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 《商业银行法》《支付结算管理办

法》规定的商业银行业务。

综上，邮政企业网点与本行从事汇兑业务的收入规模均较小、金额呈下降趋

势，在法律依据、监管机构等方面存在不同，邮政企业根据《邮政法》规定提供邮

政普遍服务，相关业务纳入本行存在法律及现实障碍，邮政企业网点与本行从事

的汇兑业务不具有可替代性，不存在同业竞争，符合客观事实。

（

２

）代收业务

报告期内， 邮政集团及其分支机构办理的代收业务主要包括代收公共事业

费（如水、电及燃气费等）及代收款（如代收石油款）等。 本行从事以资金归集类业

务为主的代收业务。 本行所从事的代收业务请参见招股意向书“第六节 本行的

业务

／

五、本行的业务和经营

／

（四）个人银行业务

／６．

中间业务产品与服务

／

（

１

）个人

结算业务”。 邮政集团及其分支机构从事的代收业务与本行所从事的代收业务不

存在同业竞争，分析如下：

１

）本行与邮政集团代收业务收入规模较小

在业务规模方面，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及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邮政企业网

点从事代收业务的收入分别为

１２．９９

亿元、

１１．３９

亿元、

８．１５

亿元及

３．１５

亿元，占邮政

集团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０．３０％

、

０．２３％

、

０．１４％

及

０．１０％

；本行从事代收付业务的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分别为

２．３５

亿元、

１．８２

亿元、

２．１３

亿元及

０．９４

亿元，占本行营业

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０．１２％

、

０．０８％

、

０．０８％

及

０．０７％

。 邮政企业网点与本行从事的代收

业务的收入及相应占比均较小，均不属于邮政集团及本行主要从事的业务。

２

）业务模式和办理方式不同

在业务模式方面，本行所从事的代收业务以委托代扣代收为主，定位于促进

存款吸收，增强客户黏性，即本行根据与具有收款需求的企业（即委托单位）所签

订的委托代扣代收协议，接受委托单位的委托，办理个人客户、公司客户的代扣

代收业务。

在办理方式方面，邮政企业网点主要以现金方式办理生活缴费，不支持个人

账户委托代扣代收；本行可以通过现金缴费、个人账户预存代扣缴费、手机银行、

网上银行等多种方式进行生活缴费，以委托代扣代收为主。

３

）邮政集团从事该类业务有明确的政策依据

根据《邮政法》，邮政业应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 根据《国务院

关于印发邮政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邮政集团应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加强农村

和边远地区服务，鼓励邮政集团在农村开展直接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的有关业

务。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中发［

２０１７

］

１

号），提出支持供销、邮

政、农机等系统发挥为农服务综合平台作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发［

２０１８

］

１

号），明确提出支持供销、邮政

及各类企业把服务网点延伸到乡村，到

２０２０

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

一步提高，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到

２０３５

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基本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 为贯彻上述中共中央、国务院重

大决策部署，持续提升邮政业服务“三农”能力，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国家

邮政局、发改委、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邮政业服务乡村振兴的

意见》（国邮发［

２０１９

］

３６

号），意见明确指出邮政体系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服务设施

和社会组织系统，鼓励邮政企业拓展代理收费等业务，打造农村综合服务平台，

依托网点提供便民服务。 因此，利用广泛的邮政企业网点提供代收服务是邮政集

团所提供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一部分，符合国家关于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纳

入本行存在政策障碍。

４

）从服务定位的角度

本行所从事的生活缴费代收业务是商业银行为增强客户黏性， 在本行自营

及代理网点向客户提供的一项基于商业银行业务的基本服务。 而邮政集团担负

着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职责，从事代收业务具有更明显的服务“三农”资源优势，

双方在社会职能上存在差异， 本行无法替代邮政企业实现上述普惠服务工作的

目标，邮政企业所从事的代收类的便民服务，无法纳入本行。

５

）从本行对代理网点的管控角度

邮政企业网点数量和覆盖面高于本行网点， 并且邮政集团所从事的代收业

务以现金方式为主，已经建立了成熟、完善的资金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 本行的

网点服务无法覆盖邮政企业网点的区域，无法满足这些地域的需求，纳入本行存

在现实障碍。

综上， 邮政企业网点与本行所从事的代收业务收入规模均较小， 在办理方

式、政策依据、服务定位、网点管控上均存在差异，邮政企业网点所从事的生活缴

费代收业务为中国广大的农村和边远地区提供便民服务， 若将相关业务纳入本

行，不利于邮政集团根据《邮政法》的规定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不利于邮政集团发挥《国务院关于印发邮政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中强化公共服

务职能的要求，不符合《关于推进邮政业服务乡村振兴的意见》的政策要求。 邮政

企业网点与本行所从事的生活缴费代收业务不具有可替代性， 双方业务不存在

同业竞争，符合客观事实。

（

３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报告期内， 邮政集团各分支机构通过邮政营业所等邮政企业网点从事保险

兼业代理业务。 本行也从事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双方存在相似业务，具体情况如

下：

１

）本行与邮政集团保险兼业代理业务收入规模较小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及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邮政企业网点从事保险兼业

代理业务的收入分别为

６．５１

亿元、

８．１５

亿元、

８．４０

亿元及

５．４４

亿元，占邮政集团营业

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０．１５％

、

０．１７％

、

０．１５％

及

０．１７％

；本行从事保险兼业代理业务的手

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分别为

１４．７０

亿元、

１５．５３

亿元、

１３．３２

亿元及

１１．６７

亿元，占本行营

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０．７８％

、

０．６９％

、

０．５１％

及

０．８２％

。 邮政企业网点与本行从事保险

兼业代理业务的规模均较小。

２

）相同产品品种的占比较低

报告期内，邮政企业网点主要代理销售机动车辆保险和消费型、保障型的简

易险（简易险为对保费低、保障期限短、手续简便、核保简单的消费型、保障型的

“普惠”类保险产品的统称，以家庭财产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医疗补充

保险等为主）；本行代理销售的险种包括人寿保险、年金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家

庭财产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货物运输保险、船舶保险、责任保险、意外伤害保险

及健康保险。

本行主要销售的是人寿保险、年金保险，与邮政企业网点销售的主要产品不

同，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及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本行销售人寿保险、年金保险的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代理保险业务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８５．１５％

、

９０．９４％

、

９７．０４％

和

９８．１８％

。

邮政企业网点与本行所销售的相同保险品种类型为机动车辆保险、 简易险

中的家庭财产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及健康保险，但相同产品在本行保险兼业代理

业务中的占比较低。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及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本行销售机动

车辆保险、简易险中的家庭财产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及健康保险的手续费及佣金

净收入占代理保险业务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的比例仅分别为

０．３１％

、

０．２５％

、

０．４１％

和

０．１５％

。

３

）主要代理险种范围因主业不同而有所区分

目前，邮政企业代理销售的机动车辆保险和简易险，主要是消费、保障型的

“普惠”类保险产品，具有保费低、期限短、手续简便、理赔快速等特点，更体现民

生保障产品属性。 而本行代理的产品，主要是与金融相关的投资理财、期缴类保

险产品。 当前，邮政企业网点代理销售的两险产品与本行当前代理销售的投资理

财类保险具有差异化互补的特征，两边都是根据自己的主营业务定位来销售的。

根据《保险兼业代理管理暂行办法》（保监发〔

２０００

〕

１４４

号）、《中国保监会关于深化

保险中介市场改革的意见》（保监发〔

２０１５

〕

９１

号），保险兼业代理应遵循“主业相关

性”原则，申请保险兼业代理资格应当有同经营主业直接相关的一定规模的保险

代理业务来源。

综上，报告期内，本行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邮政集团同时从事保险兼业

代理业务，销售的主要产品不具有竞争性，但依然存在比例较低的相同产品，符

合客观事实。 为避免潜在同业竞争，本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邮政集团出具了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本行控股股东及关联企业（指邮政集团控制的除

本行及其下属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 不再从事该等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

可证》到期后不再续期。

３．

邮政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的业务

邮政集团通过其控制的企业（除本行及本行子公司外）从事资产管理、投资

管理、投资银行、保险代理

／

保险兼业代理等业务。 该等企业的主要情况如下：

（

１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邮政集团通过其控制的企业（除本行及本行子公司外）从事的资产管理、投

资管理业务与本行的资产管理业务有所区别，不存在同业竞争，分析如下：

１

）监管机构不同

本行作为商业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主要受中国银保监会监管；中邮证券作为

证券公司，其资产管理业务主要受中国证监会监管；中邮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北

京中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中邮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中邮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中邮鼎泰（北京）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厦门中邮恒昌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浙江邮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邮永安（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从事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业务为私募基金业务，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自

律管理。

２

）从事该业务的资质、牌照不同

①

邮政集团下属企业从事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业务的范围及资质如下：

公司名称 从事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业务范围 从事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业务资质

中邮证券

从事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证券资产管理

业务

１

、中国证监会陕西监管局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作出《关于核准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证

券资产管理业务资格的批复》（陕证监许

可字〔

２０１１

〕

３３

号），核准中邮证券变更业务

范围，增加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２

、 根据中国证监局于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０

日

核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其证

券期货业务范围包括“证券经纪；证券承

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咨询；证券

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代销金融产品；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

动有关的财务顾问”

中邮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发起设立、管理私募投资基金

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

股权、 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登记编号：

Ｐ１０１８３１６

北京中邮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主要业务为利用自有资金或外部融资进

行股权投资、 量化投资和债权投资及资

产管理

无

北京中邮鸿信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作为普通合伙人、 基金管理人参与产业

基金、股权投资基金投资

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

股权、 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 登记编号：

Ｐ１０２４２４４

北京中邮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为中邮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基金，

主要从事股权项目投资

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股权

投资基金，基金编号：

ＳＤ０５４３

中邮鼎泰（北京）

股权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为中邮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基金，

为邮政集团投资北京中邮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及厦门中邮恒昌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而设立的主体，为北京中邮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厦门中邮恒昌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

不从事其他投资管理业务

无

厦门中邮恒昌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为中邮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基金，

为邮政集团投资北京中邮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而设立的主体，不从事其他投资

管理业务

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股权

投资基金，基金编号：

ＳＬ０７９７

浙江邮盛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从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管理业务

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 登记编 号 ：

Ｐ１０６７９８８

中邮永安（上海）

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从事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管理业务

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 登记编 号 ：

Ｐ１０６２２０２

②

本行从事资产管理业务的资质

本行依据 《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 等规定开展商业银行理财业

务，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８

日取得《中国银保监会关于筹建中邮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的

批复》（银保监复〔

２０１９

〕

５４０

号），同意本行筹建中邮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３

）业务种类不同

本行的资产管理业务为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本行发行的公募、私募理财产品

须在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进行登记， 而上述邮政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

不能从事该等业务。 中邮证券的资产管理业务为定向资产管理、集合资产管理及

专项资产管理业务；中邮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中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中邮鸿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中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中邮鼎泰（北京）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厦门中邮恒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邮盛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中邮永安（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从事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业

务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而本行不能发行未在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进

行登记并获得登记编码的其他理财产品。

综上，根据监管机构、从事相关业务的资质、牌照及业务种类情况，上述邮政

集团下属控股企业从事的资产管理、 投资管理业务与本行的资产管理业务不存

在同业竞争，本行的资产管理业务为商业银行理财业务，而上述邮政集团控制的

其他企业不能从事该等业务。

（

２

）投资银行业务

邮政集团控制的中邮证券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与本行的相关投资银行业务

有所区别，不存在同业竞争，分析如下：

１

）监管机构不同

中邮证券作为证券公司，其投资银行业务主要受中国证监会监管，而本行作

为商业银行，相关投资银行业务主要受中国银保监会、人民银行监管。

２

）从事该业务的资质、牌照不同

根据中邮证券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其经营范围包括“证券经纪、证券自

营；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经纪销售（凭许可证在有

效期内经营）；证券承销与保荐；代理销售金融产品；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

有关的财务顾问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根据中邮证券现行有效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其证券期货业务范

围包括“证券经纪；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资产管理；融

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销金融产品；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

中邮证券从事投资银行的相关批复、备案情况如下：

①

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９

日作出《关于核准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

构资格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

〕

１４５４

号），核准中邮证券保荐机构资格；

②

中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

日作出 《主办券商

业务备案函》（股转系统函〔

２０１６

〕

１８０８

号），同意中邮证券作为主办券商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从事经纪业务和做市业务。

③

中国证监会陕西监管局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作出《关于核准中邮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证券承销业务资格的批复》（陕证监许可字〔

２０１３

〕

３３

号），核准中邮证券变更

业务范围，增加证券承销业务。

④

中国证监会陕西监管局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８

日作出 《关于核准中邮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与证券交易、 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业务资格的批复》（陕证监许可

字〔

２０１４

〕

３４

号），核准中邮证券变更业务范围，增加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

关的财务顾问业务。

⑤

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０

日作出《关于核准西安华弘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

司证券自营与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２４７

号），核准西安

华弘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业务范围，增加证券自营、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西安华弘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更名为中

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行从事投资银行的相关批复、备案情况如下：

依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作出的 《关于开展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

具

Ａ

类主承销商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市协发〔

２０１６

〕

９

号），本行可开展非金融

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Ａ

类主承销商业务。

３

）业务种类不同

中邮证券和本行从事的投资银行业务均包括证券承销业务和财务顾问业

务，但因监管不同而在业务种类上有明确区别：

①

证券承销业务

中邮证券获准承销的证券是在交易所发行和交易的公司债和企业债及权益

类证券。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中邮证券不持有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

证券承销的相关资质。 本行获准承销的证券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和交易的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包括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和资产证券化等产品。 中邮证券从事的证券承销业务与本行有明确区别，本行

不能从事此类证券承销业务。

②

财务顾问业务

中邮证券可从事的财务顾问业务包括涉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

财务顾问业务及其他财务顾问业务。 本行不可从事涉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审

批事项的财务顾问业务，与中邮证券所从事的财务顾问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

综上，根据监管机构、所持业务的资质、牌照及业务种类情况，中邮证券从事

的投资银行业务与本行的相关投资银行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

（

３

）保险代理业务

／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邮政集团控制的

１４

家经营范围中包含保险

代理

／

保险兼业代理

／

保险业务的公司中， 山西省邮政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等

１１

家企

业已实际不从事其经营范围中所述的保险代理、保险兼业代理或保险业务，湖北

天鸿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湖南邮政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及中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等

３

家企业实际从事保险代理

／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但湖南邮政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已纳入股权处理计划。

１

）持有牌照、资质情况

上述企业从事保险代理业务

／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的资质、牌照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持有保险代理业务

／

保险兼业

代理业务资质情况

业务范围

１

湖北天鸿保险代理有

限公司

中国银保监会湖北监管局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８

日核发的《经营保

险代理业务许可证》

在湖北省行政辖区范围内代理销

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费；代理

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察和理赔；

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２

湖南邮政保险代理有

限公司

中国银保监会湖南监管局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５

日核发《经营保险

代理业务许可证》

在湖南省行政辖区范围内代理销

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费；代理

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察和理赔；

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３

中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中国银保监会北京监管局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核发 《保险兼

业代理业务许可证》

代理险种：航空意外险、意外伤害

保险（航空意外险除外）

４

河南省邮政保险代理

有限公司

中国银保监会河南监管局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核发《经营保险

代理业务许可证》，从

２０１８

年开

始已实际不从事相关业务

在河南省行政辖区范围内代理销

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费；代理

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察和理赔；

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５

云南邮政保险代理有

限公司

中国银保监会云南监管局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６

日核发《经营保险

代理业务许可证》，从

２０１９

年开

始已实际不从事相关业务

在云南省行政辖区范围内代理销

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费；代理

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察和理赔；

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６

山西省邮政保险代理

有限公司

中国银保监会山西监管局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４

日核发《经营保险

代理业务许可证》， 但实际不

从事相关业务

在山西省行政辖区范围内代理销

售保险产品；代理收取保费；代理

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察和理赔；

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７

四川邮政保险代理有

限公司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 已停止

办理所有业务，《经营保险代

理业务许可证》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４

日过期，公司正在注销程序

中，实际不从事相关业务

－

８

内蒙古邮政保险代理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银保监会内蒙古监管局

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核发《经营保

险代理业务许可证》， 但实际

不从事相关业务

在内蒙古自治区行政辖区范围内

代理销售保险产品； 代理收取保

费；代理相关保险业务的损失勘察

和理赔；中国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

业务

９

湖南省邮政速递物流

有限公司

未实际从事相关业务 未实际从事相关业务

１０

广东邮政邮件快件服

务有限公司

未实际从事相关业务 未实际从事相关业务

１１

昆明普斯特速递货运

有限责任公司

未实际从事相关业务 未实际从事相关业务

１２

天津中邮物流有限责

任公司

未实际从事相关业务 未实际从事相关业务

１３

江苏中邮物流有限责

任公司

未实际从事相关业务 未实际从事相关业务

１４

内蒙古鸿诚邮政国际

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

司

未实际从事相关业务 未实际从事相关业务

邮政集团已将所持上述河南省邮政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湖南邮政保险代理

有限公司、 云南邮政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及内蒙古邮政保险代理有限责任公司股

权纳入处理计划， 上述股权转让公告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９

日在北京产权交易所进行

预披露。

就代理保险销售业务， 本行现持有中国银保监会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核发的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主要销售的保险品种是人寿保险、年金保险。

２

）收入规模情况

湖北天鸿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从事代理保险业务的地域范围为湖北省行政区

域，代理销售的产品主要为商业车辆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２０１６

年

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及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湖北天鸿保险代理有限公司保险代理业

务产生的收入分别为

７６４．５２

万元、

６４８．３７

万元、

３１１．１０

万元及

３９．２５

万元， 收入与本

行相比极小，且持续下降，代理险种存在区别，不存在竞争；中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代理销售的产品为航空（交通）意外险。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及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中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保险兼业代理业务产生的收入分别为

２９．４９

万元、

２５．２６

万元、

１６．５９

万元及

０

元，收入与本行相比极小，且逐年下降，不存在竞争。

综上，上述

２

家从事保险代理

／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的企业就代理保险业务产生

的收入与本行相比极小，且整体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代理险种范围存在区别，与

本行从事的业务不构成竞争。

（三）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报告期内，本行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邮政集团同时从事保险兼业代理业

务，销售的主要产品不具有竞争性，但依然存在比例较低的相同产品，为避免潜

在同业竞争，本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邮政集团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承诺：

“

１．

报告期内，本公司及关联企业从事保险兼业代理业务，销售的保险品种

为机动车辆保险、简易险（指保费低、保障期限短、手续简便、核保简单的消费型、

保障型的“普惠”类保险产品的统称，包括家庭财产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

险等）。 为避免同业竞争，本公司及关联企业不再从事该等业务，《保险兼业代理

业务许可证》到期后不再续期。

２．

截至本承诺出具之日，本公司及关联企业未从事其他与商业银行业务及

发行人下属企业开展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３．

本公司及关联企业未来将不会从事任何与商业银行业务及发行人下属企

业开展的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４．

如因任何原因导致本公司及关联企业取得与商业银行业务及发行人下属

企业开展的业务相同或相类似的业务机会， 而该业务机会可能导致本公司及关

联企业与商业银行业务及发行人下属企业开展的业务构成竞争， 本公司将立即

通知发行人， 并尽最大努力促使上述业务机会按照公平合理的条件优先提供给

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

５．

本公司不会利用本公司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的地位，损害发行人及发行

人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６．

如本公司或关联企业违反上述承诺，造成发行人或其下属企业损失的，本

公司将依法赔偿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因此受到的损失。

７．

本承诺函自发行人

Ａ

股上市之日起生效。 ”

八、关联方与关联交易

（一）关联方

按照 《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行的主要关联方、

关联关系情况如下：

１．

本行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邮政集团为本行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邮政集团持有本行

６８．９２％

的内资

股股份。 邮政集团的具体情况请参见本节“四、主要股东情况”。

２．

本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或单位

（下转

A17

版）

（上接

A15

版）


